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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8776号
郑正、郑知平：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与被告郑正、郑知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102民初87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212号

杜杭、高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山水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诉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第
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0205号

杭州因你更美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良韵乐器有限公司诉你方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
调中心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6815号

名优（杭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纳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106民初681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0003号

孙书海：本院受理原告陈治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106民初100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58号

来望根:本院对原告任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8民
初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来望根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任彤借款本金
35000元;二、被告来望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任彤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5元，由被告
来望根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79号

顾金鑫:本院对原告沈梅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8
民初1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顾金鑫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沈梅香借款本金
37000元；二、被告顾金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沈梅香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1元，由被
告顾金鑫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01号

浙江世贸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骏驰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苏州泽福钢结构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诉被告浙江世贸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骏驰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于2022年5月12日9时整
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
期未到的，将依法缺席审判。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730号

新疆汇信世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钟海军: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新疆汇信世家
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钟海军、黄仙荣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108民初27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新疆
汇信世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货款
2426342.79元，并支付违约金(以2426342.79元为基
数，按照年利率13.5%的标准，从2019年10月1日起
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被告钟海军、黄仙荣对
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新
疆汇信世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追偿，如果被告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总。案件受理
费306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5600元，由
被告新疆汇信世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钟海军、黄
仙荣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431号

范振华:本院受理原告周广强诉被告范振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108民初44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范振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
周广强借款本金53000元。二、被告范振华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周广强利息6000元，并
支付逾期利息(以借款本金53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
率3.85%的标准，自2021年4月1日计算至实际付清
之日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308元，减半收取654元，由被告范
振华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1民初6344号

蒋旭明（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花果山路23号）：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桥支行诉蒋雄飞、蒋旭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11民初
63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206号

章恒荣（杭州市富阳区常绿镇黄弹村中村35
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环山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11民初
2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912号

桐庐豪英体育有限公司：本院已经受理原告建德
市梅城镇靖欣图文广告工作室与被告桐庐豪英体育
有限公司、胡超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法无
法向你公司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
原告建德市梅城镇靖欣图文广告工作室提出诉讼请
求：要求桐庐豪英体育有限公司、胡超支付广告制作
费9641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和三十日内。本案
定于2022年5月27日上午9时在本院横村人民法庭
公开开庭，逾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4265号

聂勇（男，1968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
分水镇三溪村兑口桥二组）：本院受理原告黄花与被
告聂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22 民初
426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聂勇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黄花借款220000
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被告聂勇负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原告黄花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聂勇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3901号

章建飞：本院受理（2021）浙0182民初3901号一
案，原告浙江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桥南支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
律文书，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82民初3901号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章建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归还原告浙江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桥
南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50000元，并支付自2020年5
月13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尚欠透支本金为基数按照

《丰收信用卡标准个人卡领用合约（2017-1）》相关约
定计算的利息及违约金（计算标准不超过年利率
15.4%）。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1175元，由被告章建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727号

陈微妹：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5民初4727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判决内容如下：陈微妹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垫付款44417.80元，并支付自2021年
11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44417.80元中未付
部分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违约金。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910元，由陈微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3447号

王松松（公民身份号码：3715221995****
9677）：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诉被告王松松、太平财产保险有限
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03民初134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松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15680元；二、驳回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
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92元，公告费650元，合计诉讼费用842
元，由被告王松松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交纳本院。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233号

张毅纳（公民身份号码：5201212000****
4218）：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诉被告张毅纳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23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张毅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
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保险代偿款32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
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
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50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张毅纳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2550号

贺文川：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志诉被告贺文川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2021）浙0203民初1255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820号

陈令（公民身份号码：500232****5016）：本院受
理的原告王均才、王铁、胡宇波、熊祥润、徐娟诉被告
陈令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
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9日上午9时30分
在本院古林巡回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779号

宁波唯昇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黎成（公民身份号
码：330127****6131）、楼建军（公民身份号码：
332626****0022）：本院受理的原告陈穷诉被告宁
波唯昇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黎成、楼建军合同纠纷
一案，已受理。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
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
料。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22年5月25日上午9时在本院古林
巡回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3010号

武鹏（公民身份号码1403221998****4215）：
本院受理的原告董明富与被告武鹏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
民初1301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2538号

计国忠（公民身份号码：3304111984****
5218）：原告蒋亮与被告计国忠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253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计国忠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蒋亮欠款750000元，并以此
为基数，按同期一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21年7月9日
起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11300
元，由被告计国忠负担；财产保全费4520元，由原告蒋
亮负担250元，被告计国忠负担4270元，均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计
国忠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2168号

深圳市龙岗区文氏百货店：原告赵天宝与被告深
圳市龙岗区文氏百货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2168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深圳市龙岗区文氏百货
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赵天宝货款
10000元。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深圳市龙岗区
文氏百货店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
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深圳市龙岗区文氏百
货店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631号

山东齐翔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袁雪春与被告山东齐翔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2）浙0212民初631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63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306号

吴积展：本院受理原告周维波诉被告吴积展装饰
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7921号

宁波展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崔展博：本院已受
理原告宁波富隆工艺品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展鸿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崔展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
初179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6390号

宁波鄞建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计昱琪、上海鄞宏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建筑有
限公司与被告宁波鄞建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计昱琪、
上海鄞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639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33号

山东齐翔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孙培庆与被告山东齐翔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2）浙0212民初233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23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1075号

孙超（公民身份号码：3411261994****7012）:
本院审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支行与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
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支行起诉要求：一、判
令被告归还贷款本金39200元，利息、罚息3201.09
元（暂计算至2021年12月21日），合计42401.09元，
之后至实际还款之日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收取；
二、判令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关
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0日
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69号

吴佳（公民身份号码：6105821992****2078）：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戚家山荣森橱柜加工厂
与被告吴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
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
告偿还原告货款30000元及利息5700元；2、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1日8时40分在
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1022号

赵州（公民身份号码：5108241982****6538）：
本院受理原告张红与被告赵州离婚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原被告离
婚；2、判令原告对亲生子赵驰享有探视权，即在不影响孩
子正常生活的情况下。可以随时探视。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2日8时40
分在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438号

宋邦章：本院受理原告藏华与被告宋邦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
归还借款15000元。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
5月13日9时00分在本院澥浦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3019号

孙方成（公民身份号码341226197708036371）：
本院受理原告张守权与被告孙方成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1）浙0291
民初30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2345号

张协（公民身份号码511623199409221757）、
黄小罡（公民身份号码511623198410032510）：本
院受理原告宁波矗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
告张协、黄小罡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1）浙0291民初234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2396号

王紫龙(公民身份信息号码511902199512292638)、
王丽(公民身份信息号码513723198304023984）：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一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
被告王紫龙、王丽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1）浙0291民初239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3191号

宁波艺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201309088557M）、叶佑军（公民身份
号码3429011988****1113）：本院受理原告王军
令与被告宁波艺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叶佑军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
送达（2021）浙0291民初3191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2485号

陈科学（公民身份证号码3203221978****
4713）、郭忠梅（公民身份证号码3701211974****
1529）、山东大少爷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03068596277）：本院受理浙江九点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陈科学、郭忠梅、山东大少爷
商贸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
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
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0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487号

陈剑辉：本院受理的原告马秀英与被告方陈剑辉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
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商
事案件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
辩期届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23日上午
9时0分在本院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特3号

吴贵：本院受理申请人中珩葆鼎（天津）国际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吴贵申请实现担保
物权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282民特3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四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 慈溪市人民法院


